
本會及所屬機關 106年度部會管制計畫評核結果

序

次

主辦

單位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1 綜規處 規劃國家發展整

體目標與策略

一、本計畫改變過去由各機關施政計

畫訂定關鍵績效指標(KPI)之作

法，由上而下選定重大政策，包

括11項跨機關政策及 10個機關別

重要政策，訂定具成果型、具代

表性且人民有感之 KPI，業務創新

及簡化，有助提升政府施政效

能。

二、部分委託研究案未及於106年度完

成，後續請積極掌握委辦計畫執

行內容與進度，依合約及保留預

算分配期程切實執行。

甲

2 經濟處 研擬經濟政策、

協調推動財經措

施

一、106年度透過定期撰擬並發布當前

經濟情勢、研析國內外景氣動向、

兩岸經貿、大陸經濟情勢分析等，

因應全球經濟發展情勢，透過景氣

燈號發布及研析國內外經濟情勢報

告，有助政府採行合宜因應對策。

二、 106 年度承辦行政院專案任務幕

僚工作，包括行政院「加速投資

臺灣專案會議」、「穩定物價小

組會議」、「新南向政策工作計

畫」等，針對重大財經課題，研

提政策分析及建議，充分發揮財

經幕僚功能。

三、 請持續強化相關財經政策與措施

協調推動之量能，賡續針對國家

重要經濟課題撰寫分析報告，俾

發揮財經幕僚及規劃協調功能，

有效穩定國內物價及提振經濟發

展動能；並請持續擴充景氣資訊

及提升景氣指標查詢網站功能，

朝友善使用者介面發展，俾供各

界掌握經濟發展與景氣動向。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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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次

主辦

單位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3 產業處 促進產業發展
一、 本計畫協助拓展新創事業國際商

機，並推動亞洲·矽谷計畫引進微

軟、思科等國際大廠來臺設立創

新中心，成立物聯網大聯盟已具

初步成果；另推動行動支付發

展，有助提升民眾生活之便利性

與政府施政效能。

二、 106 年 透 過 InnoVEX 、 Meet

Taipei等大型新創展會，辦理國

際投資媒合會，協助 92家新創參

加媒合，協助 76 家新創公司赴

美，累積募資金額超過 6,900萬

美元。

三、 106 年透過建置英文媒體平臺，

向國際介紹我國創新創業發展現

況，擴大創新創業國際行銷及能

見度，已產出 440短篇、80長篇

新聞，總流量逾 13萬次，其中海

外流量占比約 44.25％，該項創

新作法有效降低國際行銷成本。

優

4 社發處 社會發展 一、106年度辦理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先

期審議作業，107年度經費概數由

部會提出約 946億 5,988 萬元，經

審議通過核列為約 820億 5,294 萬

4,000元，節省計畫預算約13％。

二、配合政府推動重要政策，規劃辦理

14項重大議題調查，包括勞工週休

二日、年金改革、前瞻基礎建設、

兒童照顧政策等具體議題，充分掌

握社會多元意見，提供政策參考。

三、部分委託研究計畫未及於 106年度

完成，後續請積極掌握委辦計畫執

行內容與進度，依合約及保留預算

分配期程切實執行。

甲

5 國土處 國家建設總合評一、 本計畫106年補助 17個縣（市）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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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單位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估規劃中程計畫

(101至 106)

辦理完成「設計翻轉地方創生」

計畫，透過地方人、地、產資源

盤點，以設計美學之創意發想，

結合空間地景美學，帶動地方特

色產業發展及文化提升，吸引人

才回流深耕地方，形成城鄉正向

循環發展，達成兼具文化傳承及

產業活絡等多重效益。

二、建議爾後補助地方辦理事項，除加

強督促地方政府定期提報補助計

畫推動狀況及進度外，並強化個

別計畫輔導作業，委託專業團隊

採專案輔導方式，逐案提供深度

專業之技術諮詢輔導，督管執行

進度及品質。

6 人力處 促進人力資源發

展、完善老年經

濟安全制度

一、 推動「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

法」，106 年 10月經立法院三讀

通過、11月由總統公布，為我國

留才攬才立下重要里程碑。

二、 106 年度推動國事會議分區會

議、全國大會與基金管理與組織

研議會議等，納入社會多元參

與，加強政策溝通，並建置「年

金制度統計資料互動式查詢」系

統，透過圖像化呈現，俾利民眾

瞭解及使用。

三、 因應產業五缺之缺人才對策，研

提「產業缺人才現況與對策」，

經過縝密規劃協調相關部會共同

推動，產業界也多予肯定，並獲

國內媒體大幅主動報導，有助民

眾瞭解政府施政。

優

7 管考處 國家發展績效管

理資訊創新整合

計畫

一、 本計畫整合或介接施政計畫相關

資訊系統之功能及內容，提供各

機關作業填報、資料查詢及應用

分析、資訊公開及民眾表達意見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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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單位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之共通平臺，並與科技部、工程

會進行系統整合及資料介接，減

少重複填報、資訊分散，降低各

機關自行開發及維護系統之成

本。

二、 106 年度為本計畫之規劃期，後

續請持續推動計畫全生命週期管

理制度及系統創新整合，並依年

度執行情形滾動精進各項工作項

目，以提升各機關計畫管理量能

及計畫執行成效，並加強施政資

訊透明及行動化服務，強化機關

自主管理，促進政府與民眾之交

流互動。

8 資管處 主動服務及網路

參與精進計畫

一、106年度接軌世界潮流，推動政府

機關網站提供行動載具瀏覽之響應

式設計，方便民眾使用手機瀏覽，

完成比例達 10%。

二、完成政府網站營運績效第 1 次檢

核，共計 122個行政院所屬三級機

關(構)、22直轄市及縣市政府、22

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觀光旅遊網

站、12 個國家公園及國家風景

區、64個鄉鎮市區公所等242個機

關網站營運績效檢核。

三、本計畫106年度已導入政策諮詢之

地方政府數量達 10 個以上，包括

臺北市、臺南市、高雄市、南投

縣、雲林縣、澎湖縣、嘉義市、宜

蘭市、新竹縣市及花蓮縣等 11縣

市，有助建立地方政府民眾參與輔

導機制，並推動多元化參與管道。

優

9 我的智慧生活推

動計畫

一、106 年度成立數位服務個人化

（MyData）專區，實作身分驗證與

授權管理機制，並提供 MyData醫

療領域 3項試辦服務，包含孕婦產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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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單位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檢資料、兒童疫苗紀錄下載與加值

服務及生育津貼線上申辦，以提供

民眾個人化數位服務，引領各機關

發想並提供各種加值應用。

二、本計畫試辦服務之成功與否有賴與

各機關之協同合作，在與各機關協

調過程中，除技術面之挑戰外，對

於各業務法規遵循調適議題，應加

強機關之協調溝通及協同合作。

10 資料開放與民間

協作推動計畫

一、 本計畫創建政府資料標章制度，

與各機關共同合作推動政府資料

開放優質標章暨深化應用獎勵措

施，引領機關善用各類施政資料

以提升其決策品質，並藉助各界

創意以提供民眾最佳服務，優化

政府施政效能。

二、 本計畫獲邀參與 2場以上國際會

議分享經驗，包含參與 APEC電信

暨資訊工作小組(TELWG)第 56 次

會 議 、 國 際 資 訊 長 協 會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第 12屆年會等，奠定我國資

料開放於國際之領先地位。

三、 106 年獲「開放資料憲章」(Open

Data Charter)  邀請加入該組

織，分享我國資料開放推動經

驗，以協助各國推動資料開放政

策，並於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

(Open  Knowledge

International)公布之2016/2017

年全球開放資料指標 (Global

Open Data Index)蟬聯世界第

一，有效提升我國資料開放於國

際能見度。

優

11 電子化政府雲端

基礎建設計畫

一、 106 年完成行政院及所屬委員會

雲端資料中心，提供機關用戶虛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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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主辦

單位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擬化之運算資源、儲存資源及網

路資源，透過雲端服務用戶快速

取得服務之特性，簡化機關布建

運算資源流程（2 個月縮短至 2

天），加速機關為民服務上線期

程，提升政府服務效率。

二、 本計畫提供政府骨幹網路資訊安

全多重縱深防禦機制，包含建置

即時骨幹網路資安監控中心、入

侵事件分析、網頁瀏覽安全、垃

圾郵件過濾與 DDoS防護及強化網

路域名主機備援能力，透過大量

議價程序有效節省經費，並落實

保障公務同仁上網安全。

三、 106 年獲得英國電報及美國 CNN

報導 iTaiwan 為世界第 1 個大規

模提供免費 WiFi地區，並為臺灣

成為優質旅遊地區原因之一，成

效獲國際矚目，值得肯定。

12 數位政府服務整

合推動計畫

一、 電子治理研析成果計有11篇研究

成果獲國內外研討會錄取刊登；

獲邀請參與 4場以上國際會議，

分享我國電子治理及電子化政府

成果，有效增進國際能見度；此

外日本早稻田大學 2017年國際數

位政府評比調查報告，在全球 65

個主要國家(經濟體)中，臺灣排

名全球第10名，持續獲得國際肯

定。

二、 106 年推動本會正式實施國內出

差旅費電子化核銷，擴大納入短

程車資電子化核銷作業，落實業

務創新及簡化作為，有助提升政

府施政效能。

三、 規劃及執行「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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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主辦

單位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畫」，完成開發 ODF文件應用工

具，並協調財政部財政資訊中

心、宜蘭縣政府、台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及國立暨南大學進行試

辦，成效良好。

13 數位應用調查與

研究計畫

一、 本計畫 106 年辦理數位機會調

查，包括「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

查報告」、「持有手機民眾數位

機會調查」、「新住民數位機會

現況與需求調查」、「農民數位

機會現況與需求調查」及「網路

沉迷研究」等 5項研究結果，提

供各界及各機關評量執行數位政

策之進度與效益，作為縮減數位

落差政策方向之修正參考。

二、 本計畫結合原民會、內政部、經

濟部、教育部、勞動部、農委

會、衛福部及本會等機關共同執

行，規劃周詳，展現跨部會合

作，積極推動協調整合機制。

甲

14 法協中

心

協調商會建言、

推動法規國際調

和

一、 本計畫透過「法規鬆綁建言平

臺」蒐集民眾與國內外商會團體

相關建言，協助部會上網填報回

應意見，有助提供資訊即時性與

公開透明化之服務。

二、 106 年與各部會合作檢討商會所

提建言，主動召開或參與19場協

調會議，解決重大議題，未來應

持續扮演企業界與政府機關當面

溝通之平臺，有效尋求議題解決

方案，深化改革成效。

甲

15 推動法制革新、

倡議經商環境改

革

一、106年完成建置「新創法規調適平

臺」，並於「加速投資臺灣第 3次

專案會議」提出有關「打造創新創

業投資友善環境第一步－建立新創

法規調適平臺」報告，提供協助新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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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主辦

單位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創業者釐清法規適用疑義，有助提

升政府施政效能。

二、基於本會負責法制革新之業務，又

新創產業發展多涉及數位經濟法規

問題，請持續協助新創業者，釐清

相關法規適用及調適之問題，以加

速建立我國優質經商環境。

16 辦理本會法制作

業、推動法規影

響評估

一、 106 年度協助完成「前瞻基礎建

設特別條例」立法工作，並經總

統於 7 月 7 日公布，作為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推行之法制基礎；協

助完成「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

用法」立法工作，11月 22日總

統公布，為我國留才攬才立下重

要里程碑。

二、 106 年度啟動法規鬆綁，排除投

資障礙，相關部會鬆綁成果達

146 項；其中財經相關部會共提

出 62項法規鬆綁成果，有助企業

加速投資臺灣。

三、 請持續秉持興利、簡政、便民之

原則，以推動人民有感之法規鬆

綁為目標，優先由財經法規著

手，並從檢視法規命令、行政規

則及函釋等規定做起，排除企業

投資障礙，建立便民效能之法制

環境。

甲

17 檔管局 深化國家記憶第 1

期計畫

一、 106 年度在調查審選重要檔案方

面，辦理「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39

至 65年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民國

60 至 80 年國家檔案審選」及

「臺灣省政府及其原所屬機關檔

案調查及審選委託研究」，透過

學者專家參與檔案保存價值判定

過程240餘萬頁及實地考察 39個

機關庫房與系統性調查分析，有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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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單位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助留存國家發展與社會變遷之見

證，發揮鑑往知來之效益。

二、 106 年度完成國家檔案權利盤點

及預審計 36萬 6,563頁，提升檔

案應用准駁效率，減少民眾申請

應用檔案之等候時間；主動公開

屆滿 30年且經個人資料去識別化

處理之政治檔案全文影像逾 10萬

頁，開放各界免申請逕於網路免

費瀏覽及複製，有效促進國家檔

案開放應用。

三、 完成訂定「機關檔案風險管理制

度推動實施計畫」及「機關檔案

風險管理作業說明」，提供機關

檔案風險評量表，以強化各級機

關檔案管理人員風險意識，逐步

推動實施檔案風險管理，健全整

體檔案管理機制安全及風險因應

措施。

18 文書檔案數位變

革

一、 建置安全公文電子交換系統方

面，完成新版全國共用公文電子

交換系統開發及建置及公文電子

交換系統 ISO 20000、22301內外

稽作業、管理審查及相關管理手

冊修正，並通過國際標準認證，

且提供全國公文電子交換系統資

訊安全監控中心作業，與各統合

交換中心主管機關跨機關合作，

建構資訊安全聯防作業，有助提

升資訊安全防護能力。

二、 本計畫改造文書檔案管理流程方

面，辦理公文電子交換導入 API

機制，未來如政府機關全數導

入，將可減少 eClient專用電腦

計 2萬部，以每部電腦購置成本

2萬元計算，共可節省政府電腦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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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次

主辦

單位
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採購經費計 4 億元，有效節省公

帑；增加跨機關陳核會稿及行動

簽核驗證規格，並進行試辦，俾

利規格切合機關實作需求，且各

機關之系統據以開發及通過驗

證，能有效減少紙本公文傳送外

機關及縮短文書陳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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